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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勞動發特字第1110522007號函訂定 

 

1、勞動部為協助精神障礙者就業，整合網絡資源，增進就業服務量

能，協助其進入職場，特訂定本計畫。 

2、本計畫所稱精神障礙者，指年滿15歲以上有就業需求及意願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障礙類別為第1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

心智功能，且「ICD診斷」欄位之代碼為【12】。 

(2) 具精神疾病診斷或領有精神疾病重大傷病證明。 

3、本計畫辦理單位如下：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執行單位：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 

(三)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法務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民間團體。 

本計畫所稱民間團體，指符合下列情形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

及政黨： 

(一) 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 

(二) 設立目的、任務或宗旨之服務對象包括精神障礙者。 

四、本計畫預期績效如下： 

(一)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所核定之績效指標，協助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之精神障礙者，就業人數111年達4,000人；

112年達4,055人；113年達4,115人；114年達4,180人，並

輔導其就業。 

(二)辦理分區聯繫會議、個案研討或工作坊，每年至少5場次。 

(三)辦理雇主座談會或成功進用精神障礙者經驗分享會，每年

至少5場次。 

(四)開發友善廠商每年至少100家，輔導其中至少40家申請參加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五、本計畫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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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精神障礙者就業前準備，提升求職及就業自信。 

(2) 提供精神障礙者個別化、多元化就業服務及協助措施。 

(3) 建構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網絡。 

(4) 開發友善廠商。 

六、分署為提供精神障礙者就業前準備，提升求職及就業自信，協

助精神障礙者重返職場，結合相關協辦單位依現行作法辦理以

下事項： 

(一)對於就業性向不明確之精神障礙者，提供職業興趣探索與

諮詢、職業心理測驗評量、職業輔導評量、職涯規劃、就

業市場資訊及就業促進研習等服務，增進求職技巧，以利

就業準備。 

(二)對於技能不足之精神障礙者，提供職業訓練提升工作技能，

符合非自願性離職規定或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

資格之精神障礙者，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另提供訓練

期間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為協助精神障礙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透過事業單位或

團體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機會，協助其重返職場。 

(四)鼓勵精神障礙者培養規律之工作習慣與態度，提供短期安

置之臨時性工作機會，對於符合非自願性離職規定或就業

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資格之精神障礙者，依規定給

予臨時工作津貼，協助接軌職場。 

(五)導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透過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

就業之合作夥伴關係，協力提供精神障礙者就業機會。 

七、分署為提供精神障礙者個別化、多元化就業服務及協助措施，

結合相關協辦單位，辦理以下事項： 

(一)透過一案到底個別化就業服務，全程陪伴精神障礙者，並

於其就業後持續追蹤就業狀況，掌握就業情形。 

(二)依據精神障礙者之就業能力，連結地方政府依現行作法提

供多元化就業服務： 

   1.對於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且能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

場工作之精神障礙者，提供求職登記、推介就業、諮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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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協助媒合工作機會。 

2.對於就業能力尚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精神

障礙者，提供個別化之就業安置、訓練及其他工作協助等

支持性就業服務。 

3.對於具有就業意願，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

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精神障礙者，依職業輔導評量結

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 

(三)提供精神障礙者創業諮詢輔導及創業研習課程等相關資訊。 

(四)依精神障礙者之身體能力、認知知覺能力、情緒和精神狀

況，提供職務再設計服務，透過改變或調整工作方法、職

務內容、機具設備或工作環境，克服工作者因精神疾病症

狀所引起之工作障礙，增進其工作效能，進而順利進入職

場或穩定就業。 

(五)運用就業促進工具如僱用獎助等，協助並鼓勵雇主進行合

理調整，適切尊重精神障礙者發揮工作能力之權利。 

八、分署為建構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網絡，應設置專人辦理以下事

項： 

(1) 提供就業服務資源：主動提供轄內接觸精神障礙者相關單

位（如：法務單位、醫療衛生單位、教育單位、民間團體

等）就業服務資訊，增進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之可近性。 

(2) 強化跨部會合作機制 

1.建置與衛生福利部精神障礙者社區復健機構、各縣市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等單位之合作機制，

擴增提供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之管道。 

2.落實大專校院精神障礙者應屆畢業生個案轉銜服務；透過

介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大專院校轉銜系統」，由各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窗口或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主動聯繫個案提供就業服務。 

3.辦理法務部檢察機關或矯正機關召開之出監（所）轉銜會

議相關業務，協調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所轄地方政府提供

出監(所)病情穩定有就業需求之精神障礙者個別化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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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三)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資源 

1.透過補助地方政府由其自行或連結民間團體辦理精神障礙

者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相關方案，強化精神障礙者回歸社區

就業支持量能。 

2.透過補助民間團體鼓勵其辦理精神障礙者就業相關服務或

方案。 

 (四) 連結及整合跨單位網絡服務：召開聯繫會報、個案研討會

或工作坊，掌握轄區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績效及執行情形，

對於就業輔導困難個案，邀請專家學者、法務、衛政、社

政、教育及民間團體等網絡單位討論，強化網絡單位協調

溝通，精進服務模式。 

9、 分署為開發友善廠商，應辦理以下事項： 

(一)運用主動拜訪、雇主座談會及成功案例經驗分享等，積極

開拓友善廠商。 

(二)宣導各項就業促進工具如僱用獎助措施等，鼓勵雇主僱用

精神障礙者。 

(三)推薦表揚提供精神障礙者工作機會之友善廠商，形塑友善

職場。 

十、本署及分署為提升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量能及品質，得辦理以

下事項： 

(一)充實專責人力，協調就業服務相關資源，促進精神障礙者

就業並協助排除就業障礙。 

(二)辦理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研習課程或研討會，強化就業服

務人員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及效益。 

(三)補助或委託相關單位辦理精神障礙者就業議題研究，建構

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資料，作為政策與服務規劃之參

考。 

十一、分署應督促各公立服務就業服務機構及其所轄地方政府，將

服務成果詳實登錄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或第二代全國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訊管理系統，並按季彙整與統計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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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執行情形，於每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提送年度成果報告予

本署。 

十二、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年度預算支應。 


